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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08B25W-1_《法學大意》_修訂表 

【二十四版_2025/03/27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
備

註 

92 2.結社自由 

(2)在世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均名列前茅之

我國，人民結社、組成政黨或團體，宣

揚共產主義，是否合法？主管機關倘若

不予准許其設立登記，是否違憲？就

此，釋字 664 強調，此等限制規定，使

得主管機關於許可設立前，得就人民

「主張共產主義，或主張分裂國土」之

政治言論內容加以審查，並作為不予許

可設立人民團體之理由，實與憲法保障

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。 

(2)在世界民主、自由、法治均名列前茅之

我國，人民結社、組成政黨或團體，宣

揚共產主義，是否合法？主管機關倘若

不予准許其設立登記，是否違憲？就

此，釋字 644 強調，此等限制規定，使

得主管機關於許可設立前，得就人民

「主張共產主義，或主張分裂國土」之

政治言論內容加以審查，並作為不予許

可設立人民團體之理由，實與憲法保障

人民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不符。 

 

(更新日期：2025-11-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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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紀錄 

2025/11/10 P.92 頁修訂。 

 


